
號莹（四期星）卷其

I、往後港香往直輪兩國俄洲亞

雙, 
靴 
胴

路 
愼

元另面女

請式七 
來靴

七光毛子夏 
靴元處垂靴名 賜由五資寵由報

Kism^
1 57 159 Hasting B Street West

漏童街片雲 賜禺東打 高莘 升一門 養 至百禅
co..

鳌捷港正迎蒙圖價鱼牌五綉杭米國集 
1妥各舖蓮惠久特鞋男格美雜塞大巨人理司 _ _ 

張張張張置當埠萬接顧遠别襪女式術貨基輕套
X無滙源理格交從發欵花昼皆程油專 

培指堅勳时怏兌隆香外易廉行裝蔗最色味糖辦 
-_L_SffittMMS<fiMM<ffi

EnTnED’

HOP
芯昔考雷 
七六三w

工W \ANCOtJVi：R 】

PEKIN零

5 PENDER

茂求葉 
紙車路鐵亜丕詩埋代

打士火理司總務客 
J. J, FORSTER 
Gen近al Agent 
—Ocean. “Traffic■
J^^^te^l

1址住信通旄徒司.
SETO MORE 

Asiatic： Passenger Agent.
Canadian Pacific Rly,

饴麻尸~£丘‘不攵取2濟融一，彳•二

THE Q|iiN仕HE FiMEG
PU0”，0 JULY Hceirr QUNDAY, AT J…&

AITKIN
©IdNESE函］西/孤恒学

Twelve Six-column 
Pages

$22gmLX.且纱一

困次 磁丄

5甲 卜
•4

享

年^®^^®^^^^^^^^^^^^^

月 四

月十

五 七 
號

-
▲
▼
一
催
繳
實
業
堂
底
票
費

雲
埠
致
公
堂
啟

特
別
佈
吿

亚
洲
皇
后
與

一
管
皇
后
直

埋
番
碼
頭

以
便
搭
客
上

岸
遊
覽
此
佈

酔

EH
H
ID』

▼
0

▼
共
爲
館
遷
張
廣
吿
 

啟
者
本
旅
館
現
遷
往
市
朶
街
門
牌 
一
四

零
七
號
重
新
修
飾
增M

®

式
床 w
 器/
 

煥
然 
一 
新
房
所
寬
敞
住
房
浴
房
域
有
皿 

熟
水
龍
以
利
便
住
客
取
用
僑
胞
校
竟
 

留
心
光
顧
爲
盼 

一 

K
O
N  

W
O
N
R
00M
S  

Phone  
宀739

『 

1407sforest・  

Victoria"  
B
・ G

M 

一 

主
人
周
壮

日

亜

LT

A
n
s
 

5
H

®̂

俄
國
皇
后
 

五
月
一
日 

澳
大
利
皇
后
 

五
月
十
五
日 

亞
洲
皇
后

六
月
五
號

55 總
司
理
司
徒
旄
佈

一，；價
自
書 

+
«#價
目
本-
派到 

«
書
£

七毫五若 

弊»
不 »
貼 «
票寄上 

华»
月  
«

銀
壺元
英1 

e
»
费
  
*
8|
毎年収 

~美■
九元七毫五年 

『平
姿
三
個
月
二
元 

.•
廿
五
「月
一
元
中■ 

!,i反
外星
毎"
異
金 

・十  

$.
   
元藤 «
拜日外 

f
n
R
  

5

86無 *
取 

/11

备
疆
資
増
先"
 

its!*

速■  

»

 不奉呈 

4*5̂

本

說
 

，中
國
外
交
之
研
究

(
明
義
) 

「豊 
續
」

所
謂
關
稅
問31。。
自
中
外
通
商
以
來
。。已
成
爲 
一 種
最
不
公
平 

之
條
約
。。中
國
爲
東
亞
一
大
獨
立
國
。。本
來
有
自
由
制
定
關
稅 

之
權
国
非
外
國
所
得
而
過
問
。。詛
前
時
列
强
要
挾
訂
立
通
商
條 

約
。。關
於
中
國
海
關
徵
收
外
國
貨
入
口
稅
則
。。有
値
百
抽
五
之 

規
定
。。其
稅
率
之
輕
微
。。爲
環
球
所
未
有
。◎
衡
諸
列
强
關
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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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
。.。抽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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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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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。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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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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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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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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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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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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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o.-i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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允
髭
舊
値
百
抽
五
。。幷 

附
徵
二
五
稅
而
已
，。况
因
中
國
內
亂
未
已
。。各
國
關
稅
會
議
從 

此
延
擱
。a
所
謂
二
五
稅
之
附
加
。。至
今
尙
未
舉
行
。。倘
關
稅
會 

議
遷
延
無
期
。。中
國
仍
不
能
加
抽
二
五
稅
。。而
財
政
亦
無
補
救 

之
希
望
。。爲
目
前
交
涉
計
。。聾
按
約
催
促
列
强
。。迅
開
關
稅

會
議
。。以
逹
修
改
加
稅
之
目
的
。9
至
於
將
來
之
收 

自
由
加
徵
外
貨
入
口
稅
。。非
俟
中
國
立
於
强
國
之

稅
權
。。 

。。恐未

一足以語此芸此關稅問88

之
關
係
外
交
者
也
。。 

，一 

所
謂
領
事
裁
判
權
問
題
。。依
國
際
法
之
原
則
。。世
界
所
有
獨
立 

鹵
。。皆
有
法
律
獨
立
之
權
。。非
他
國
所
得
而
干
預
。。中
國
爲
世 

一界獨立國之壹。。竟
成
爲
國
際
之
例
外
。。其
始
列
强
之
强
迫
通 

商
2,藉
言
中
鼠
爲
半
開
化
之
國
。。法
律
未
達
文
明
之
地
步
。。遂

施
行
領
事
裁
判
權
之
特
别
制
度
。。一 

罪
案
發
生
。。不受中國法律之制一

外
人
居
，
中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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